
威爾斯親王醫院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

加強專科門診服務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提供加強專科門診服務 1，

這 項 服 務 專 供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2使 用 。 相 關 的 行 政 管 理 細 節 載 於

下文各段。  

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專科門診服務

2 .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除須支付《公務員事務規例》規定的住院費

及假牙和口腔裝置費用外，可免費享用衞生署或醫管局提供的診治和

醫 療 服 務 。 目 前 ， 醫 管 局 透 過 在 全 港 設 立 的 47 間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網

絡，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專科門診服務。此外，設於伊利沙伯

醫院 L 座的診所亦提供一般專科門診服務診症時段，供公務員及合資

格人士使用。  

專供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使用的新設專科門診診所

3 .  政 府 不 斷 致 力 改 善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的 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為回應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對專科門診新症首次預約輪候時間的

關注，政府已另作撥款成立新的專科門診診所 (即威爾斯親王醫院 9 H

專科診所 (9 H 專科診所 ) )，由二零一二年三月 二十六日起 專供公務員

及合資格人士使用。  

4 .  當局開設 9 H 專科診所服務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助縮短公務員及

合資格人士專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具體而言，公務員及合資格人

士如已在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預約首次服務，而希望能提前就診，可

向 9 H 專科診所查詢能否在相關專科安排較早的預約日期。由於當局

1 只 涵 蓋 一 般 專 科 服 務 （ 見 第 7 段 專 科 列 表 ）。 有 關 附 屬 專 科 服 務 的 診 症 和 治

療 是 由 相 關 的 聯 網 醫 院 提 供 ， 而 非 包 括 在 本 通 告 載 列 的 加 強 服 務 範 疇 之 內 。  

2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包 括 ：

(a) 月 薪 公 務 員 及 其 合 資 格 家 屬 ；  

(b ) 領 取 退 休 金 或 年 積 金 的 居 港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他 們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  

(c ) 殉 職 公 務 員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   

(d ) 在 職 期 間 或 退 休 後 身 故 公 務 員 的 居 港 合 資 格 家 屬 ， 而 這 些 家 屬 正 根 據 孤

寡 撫 恤 金 計 劃 或 尚 存 配 偶 及 子 女 撫 恤 金 計 劃 領 取 撫 恤 金 ； 以 及

(e) 根 據 聘 用 條 款 合 資 格 享 有 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 的 其 他 人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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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H 專科診所提供這些加強專科門診服務，是一項銜接措施，用以

補 充 現時 醫管 局向公 務 員及 合資 格人士 提 供的 專科 門診服 務 ， 獲 9 H

專科診所提供較早預約日期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會從在 9H 專科

診所開始就診日期起，由 9H 專科診所跟進其個案，直至原先的專科

門診預約的日期為止。  

使用加強專科門診服務的資格

5 .  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的新病人將 由他們原先預約了的專科門診診

所 負 責分 流。 9H 專 科 診所 將診 治被分 流 為非 緊急 個案的 病 人， 緊 急

個案 (即第一優先類別和第二優先類別 3個案 )的病人則由原先的醫管局

專科門診診所診治。  

6 .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如符合下列條件，可使用 9 H 專科診所的服

務：

( a )  已於醫 管局 專科門診診所 預約首次一般專科 門診服務 (即是

說 ， 已 在 醫 管 局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開 始 接 受 治 療 的 公 務 員 及 合

資格人士不符合資格 )；  

( b )  獲 安 排 的 就 診 日 期 距 預 約 便 條 發 出 日 期 八 星 期 或 以 上 ； 以

及  

( c )  所需的一般專科 服務在 9H 專科診所服務範疇之內 (見下文

第 7 段 )。  

9 H 專科診所提供的一般專科服務

7 .  9 H 專科診所將提供下列一般專科的診治服務－

• 耳鼻喉科

• 家庭醫學科

• 婦科

• 內科

• 矯形及創傷外科

• 兒科及青少年科

• 外科

3 緊 急 個 案 歸 類 為 “第 一 優 先 類 別 ”， 半 緊 急 個 案 則 歸 類 為 “第 二 優 先 類 別 ”， 這

些 個 案 分 別 安 排 在 兩 個 及 八 個 星 期 內 在 有 關 聯 網 的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接 受 診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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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安排

8 .  目前，若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獲醫生發出轉介信以尋求專科醫療

服務，又欲使用醫管局的專科門診服務，則應於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

預約首次專科門診服務 4。  

9 .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獲安排首次就診日期後，如希望或能提前就

診 ， 並 符 合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條 件 ， 則 可 選 擇 以 傳 真 方 式 或 親 身 聯 絡

9 H 專科診所預約處，查詢能否安排較早日期於 9 H 專科診所接受診

治。在醫療及牙科福利資格核證系統涵蓋範圍以外的公務員及合資格

人士，必須親身到 9 H 專科診所預約處，出示有效的 通用表格第 18 1

號／庫務署表格第 44 7 號，以供核實資格。  

1 0 .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如欲預約 9 H 專科診所的服務，首先須填妥

附件 A 的傳真表格並送交 9 H 專科診所，或親自前往 9 H 專科診所，

以 提 供 ( a )其 姓 名 及 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 ( b )原 先 預 約 的 詳 細 資 料 ； 以 及

( c )轉介信的副本 5和預約便條。電話預約將不會受理。 9 H 專科診所預

約處在核實有關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的資格和確定可為其在一個早於

原先預約日期提供所需的醫療服務，便會以按先到先得的原則為病人

編 排 預 約 時 段 ， 並 會 致 電 向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說 明 預 約 的 詳 細 資

料。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如接納預約安排，預約處會以郵遞或傳真方

式發出預約便條。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如在電話中表示不接納預約安

排，或 9H 專科診所未能為其提供一個早於原先就診日期的預約， 有

關人士便應根據原來預約安排到原先的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就診。獲

9 H 專科 診所 確實預 約 安排 的公 務員及 合 資格 人士 務請注 意 ，除 非出

現第 16 段所述情況，否則其原先的醫管局專科門診診所的預約安排

不會被取消 6。

1 1 . 9 H 專 科診所預 約處 將由 二 零一二 年二 月 二十 七日 起接受 預約。

使用 9 H 專科診所服務的簡明流程圖，載於附件 B。

安排提供相關及住院服務

1 2 . 9 H 專 科診所 除提供 診治服 務外， 還為 病人提 供基本 的日 間醫護

檢驗服務。對於須接受一般磁力共振掃描、電腦斷層掃描和超聲波掃

描服務的個案， 9H 專科診所會直接為有關病人向伊利沙伯醫院 G 座

造影中心進行預約。倘若就診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需要接受 9H 專

4 醫 管 局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名 單 載 於 醫 管 局 網 頁 w w w. h a . o r g . h k . 

5 欲 使 用 9 H 專 科 診 所 服 務 的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 在 把 其 轉 介 信 交 予 原 先 所

屬 聯 網 的 醫 管 局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進 行 預 約 前 ， 應 當 保 留 一 份 副 本 ， 因 為 9 H 專

科 診 所 亦 需 轉 介 信 才 可 預 約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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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診所未能提供的住院服務或其他日間醫護檢驗／診斷服務，有關

人士  會被轉介至其原先預約專科門診診所  所屬的聯網醫院  。  有關

的  聯網  醫院會 考慮該名病人的臨床情況  而 釐定該名病人的個案緊急

程度。 

退出安排

1 3 .  由於 9 H 專科診所向就診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加強專科

門診服務，是為補充醫管局現有專科門診服務而設的一項銜接措施，

所 以 會 因 應 病 人 的 情 況 而 設 有 退 出 安 排 ( 即 轉 介 至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 或

通知病人無須再接受診治  )。 

1 4 .  一 般 而 言 ， 若 病 人 正 等 候 ( a ) 原 先 的 醫 管 局 專 科 門 診 診 所 的 預

約；或 ( b ) 由 9 H 專科診所轉介至所屬相關聯網醫院附屬專科診所的預

約，則該名病人在等候期間會在 9 H  專科診所繼續接受診治。 

1 5 .  倘 若 9 H 專 科 診 所 認 為 病 人 的 病 情 已 發 展 至 第 一 或 第 二 優 先 類

別 ， 便 會 發 出 轉 介 信 ， 以 便 該 病 人 出 示 給 原 先 的 醫 管 局 專 科 門 診 診

所，讓其重新審視是否需要提前該病人的原先的預約就診日期。等候

就診日期期間，該病人將繼續在 9 H  專科診所接受診治。 

1 6 .  倘若病人痊癒，或者 9 H 專科診所認為其病情已穩定， 9 H 專科診

所便會 ( a ) 通知病人無須再接受診治；或 ( b ) 發出轉介信，讓該病人自

行 向 醫 管 局 的 家 庭 醫 學 診 所 或 衞 生 署 的 公 務 員 診 所 預 約 。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 9 H 專 科 診 所 會 替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取 消 原 先 的 專 科 門 診 預

約 。 

9 H  專科診所的位置和聯絡資料

1  7 .  9 H  專科診 所的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及辦公時間如下：
9 H 專科診所

地址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舊座 ( H K L M 翼 ) 9 樓
9 H  專科診 所 

(位置圖載於附件  C ) 
電話號碼 3 5 05  4 15 4  

傳真號碼 3 5 05  4 77 1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 9 : 00  –  1 3 : 00  

1 4 : 00  –  1 7 : 00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 (9H 專科診所 )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傳真預約表格及授權書  

致： 9H 專科診所預約處 (傳真號碼： 3505 4771)  

(如出現傳送故障或錯誤，請立即通知寄件人。 )  

本 人 合 資 格 享 用 公 務 員 醫 療 福 利 ， 已 預 約 首 次 一 般 專 科 門 診 服 務 。

詳細資料如下－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醫院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科︰內科／外科／婦科／矯形及創傷外科／耳鼻喉科／  

家庭醫學科／兒科及青少年科 * 

就診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診時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查詢能否為本人安排較早日期於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接受診治。本人

現授權威爾斯親王醫院人員查看本人在醫療及牙科福利資格核證系統及醫管局臨

牀醫療管理系統的記錄 (視何者適合而定 )。  

病人簽署 病人姓名（請用正楷填寫） 

病人父母或監護人簽署（未成年者適用） 香港身分證號碼／香港出生證明書號碼 

日間聯絡電話 日期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把本預約表格連同下列文件一同傳真：

(1)專科門診診所預約便條；及

(2)轉介往該專科門診診所的轉介信

請注意，如未能提供文件 (1)及 (2)，將不能安排預約 (李嘉誠專科門診診所的病人

無須提供文件 (2)，他們的轉介信可通過內部提取 )。  

註：有關資料會用於處理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就診的預約申請。資料當事人可根據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的規定，要求查閱或更正本表格上的個人資料。有關要求可以書面方

式向威爾斯親王醫院提出。  

限閱文件（人事）

附件 A 



附件 B 

威爾斯親王醫院 9H 專科診所  

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加強專科門診服務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專科門診診所預約首次服務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須填妥附件 A 並以傳真方式或 
親身向 9H 專科診所提供以下資料： 
 個人資料；
 原先預約的詳細資料；以及
 轉介信副本和預約便條

預約處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安排預約 

符合條件的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考慮是否聯絡 9H 專科診所預約處 

9H 專科診所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考慮 
是否接受預約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9H 專科診所預約處決定(i)所需醫療服務 
是否屬於其診所的服務範疇；及 

(ii)9H 專科診所能否提供較早的預約

公務員及合資格 

人士按照原先的預
約時間，到有關醫
管局專科門診診所

就診 

在醫管局專科門診
診所原先的預約 

已到期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在 9H專科診所接受診治直至出現以下情況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將
被轉介到相關的聯網醫
院，以便預約適當的附
屬專科診所服務，但在
等候預約期間會繼續在 

9H專科診所接受診治 

病情被確定為第一
或第二優先類別 

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將
被轉介到原先的醫管局
專科門診診所，以預約
較早的就診日期，但在
等候預約期間會繼續在
9H專科診所接受診治 

所需服務(如附屬專科服
務)不在 9H專科診所的 

服務範疇內 

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 第三種情況 

病情隱定 

9H 專科診所發出轉介
信，讓公務員及合資
格人士自行向醫管局
的家庭醫學診所或衞
生署的公務員診所預

約 

痊癒 

無需再接受專科覆診， 
9H專科診所替病人取消原先在醫管

局專科門診診所的預約 

9H專科診所 
通知公務員及
合資格人士無
須再接受診治 

第四種情況 第五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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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  ( 舊座HKLM翼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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